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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》 
 

甲、申論題部分：（50分） 

一、 30歲之甲授與鄰居19歲之乙代理權，為甲購買一台中古轎車，惟事前乙之法定代理人並不知

情。乙至丙的車行，以甲之名義購買一台中古轎車，惟丙出國不在店內，由丙之店員丁接待，

丁故意隱瞞中古轎車有嚴重瑕疵之事實將其賣給不知情之乙，乙交付該車給甲，兩星期後甲發

現該轎車有瑕疵，遂至丙店與丙爭執，請回答下列問題： 

(一) 若甲主張：19 歲乙為甲購買該轎車，因事前乙之法定代理人並不知情，故乙之代理行為是

無權代理，甲不承認，故買賣契約無效。請問甲主張是否有理？（10 分） 

(二) 若甲主張：因被詐欺要撤銷該轎車買賣契約。丙主張：甲又沒有到店裡來，丁無法詐欺，

故甲不得撤銷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。請問丙之主張是否有理？（10分） 

(三) 若甲主張：因被詐欺要撤銷轎車買賣契約。丙主張：自己並未詐欺，而是由第三人丁詐

欺，因丙自己既無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形，故甲不得撤銷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。請問丙主

張是否有理？（10分） 

試題評析 
本題在測驗民法總則有關限制行為能力人、意思表示被詐欺、代理等重要議題，是一個很好的題

目，可以測驗出考生的觀念是否清楚。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一回，周律編撰，頁57－58、75、93－94。 

 

答： 
(一)甲主張乙之代理行為是無權代理，甲之主張無理由。說明如下： 

1.乙19歲，為限制行為能力人（民法第13條第2項）。依民法第77條規定，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

意思表示，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；但純獲法律上之利益，或依其年齡及身分、日常生活所必需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2.甲授與乙代理權，本質上僅是賦予一項資格或地位，並非權利。乙接受甲授與之代理權，既未取得任何

權利，亦未負擔任何義務，性質上屬無損益的中性法律行為（中性行為）。限制行為能力人得否獨立為

有效之中性行為？民法並無規定，惟解釋上，該法律行為既未給予其任何法律上之不利益，應得類推適

用民法第77條但書之規定，使限制行為能力人得獨立有效為中性行為。因此，縱使乙之法定代理人未曾

允許，乙仍得獨立有效地接受甲授與代理權。 

3.綜合上述，甲對乙為代理權之授與行為有效，乙係有權代理。甲主張「乙為甲購買該轎車，因事前乙之

法定代理人並不知情，故乙之代理行為是無權代理，甲不承認，故買賣契約無效。」等語，甲之主張無

理由。 

(二)丙主張甲未到店裡，丁無法詐欺，故甲不得撤銷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。丙之主張無理由，說明如下： 
1.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，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。又民法第105條本文

規定，代理人之意思表示，因其意思欠缺、被詐欺、被脅迫，或明知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，致其效

力受影響時，其事實之有無，應就代理人決之。本題甲授與乙代理權，使乙得至丙的車行以甲之名義購

買一中古轎車，依民法第105條規定，該買賣之意思表示有無被詐欺之事實，應就代理人乙決之。 

2.丙之店員丁故意隱瞞中古轎車有嚴重瑕疵之事實，將其賣給不知情之乙，丁明知該瑕疵而故意不告知，

亦屬詐欺。甲之代理人乙被詐欺，依民法第105條與第92條之規定，甲得撤銷該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。 

3.綜合上述，甲得依上開民法之規定，撤銷該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。丙主張「甲又沒有到店裡來，丁無法

詐欺，故甲不得撤銷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。」等語，丙之主張無理由。 

(三)丙主張該詐欺是由第三人丁所為，因丙既無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形，故甲不得撤銷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。

丙之主張無理由，說明如下： 

1.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，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；但詐欺係由第三

人所為者，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，始得撤銷之。該法條但書所謂之「第三人」，應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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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縮之解釋，不包括相對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；如不採此解釋，將使受詐欺之一方去承擔相對人之代理

人或使用人所為行為之不利益的不合理結果。故相對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所為之詐欺，仍屬相對人之詐

欺。 

2.本題丁為丙之店員，即為丙之代理人（或使用人），甲、丙之買賣契約中，店員丁所為之詐欺，仍屬相

對人丙之詐欺，故不論丙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丁之詐欺，甲均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，撤銷其

買賣之意思表示。 

3.綜合上述，甲得以被詐欺為由，撤銷該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。丙主張「自己並未詐欺，而是由第三人丁

詐欺，因丙自己既無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形，故甲不得撤銷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。」等語，丙之主張無

理由。 

 

二、 夫甲與妻乙育有一子丙 8 歲，乙又懷孕，胎兒丁已五個月大。甲帶丙出國玩，不幸發生空難，

發現兩人屍體，無法判斷誰先死亡。乙聽到甲丙父子身亡，心情激動而早產生下丁女，丁女於

保溫箱照護一個月後也死亡。甲乙均無婚前財產，且未約定財產制，甲婚後財產有新臺幣（下

同）1000萬元，乙婚後財產有 200萬元，試問下列問題： 

(一) 經乙主張剩餘財產分配後，甲之遺產有多少？（10 分） 

(二) 甲乙丙丁之間繼承關係如何？ 

試題評析 
本題在測驗：(一)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，夫妻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（民法第1030條之1）；(二)繼承

人與應繼分。此為親屬編與繼承編之基本重點，有好好讀書的考生，應該都可以正確作答。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五回，周律編撰，頁23、31、100－104。 

 

答： 
(一)經乙主張剩餘財產分配後，甲之遺產有新臺幣（下同）600萬元。說明如下： 

1.甲、乙夫妻未約定財產制，依民法第1005條規定，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，除民法另有規定

外，以法定財產制，為其夫妻財產制。故本題甲、乙之夫妻財產制為（通常）法定財產制，此合先說

明。 

2.民法第1030條之1本文規定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

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。甲、乙之婚後剩餘財產分別為1000萬元、200

萬元，故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為800萬元（1000萬元－200萬元＝800萬元）；依上開條文規定，甲、乙雙

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，故乙得主張之剩餘財產分配金額為400萬元（800萬元÷2＝400萬元）。 

3.結論：經乙主張剩餘財產分配後，甲之遺產為600萬元（1000萬元－400萬元＝600萬元），乙能取回之財

產亦為600萬元（200萬元＋400萬元＝600萬元）。 

(二)甲、乙、丙、丁之間繼承關係，分述如下： 
1.甲之遺產600萬元，應由乙、丁二人繼承，各得300萬元。理由如下： 

(1)民法第1138條規定，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下列順序定之：一.直系血親卑親屬。二.父母。三.兄

弟姊妹。四.祖父母。又民法第1144條前段規定，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。甲死亡後之繼承人為何

人？分述如下： 

①乙妻：乙為甲之配偶，依民法第1144條，乙有繼承權。 

②丙子：甲、丙遭遇空難，無法判斷誰先死亡，民法第11條規定，二人以上同時遇難，不能證明其死

亡之先後時，推定其為同時死亡。故本題甲、丙應推定同時死亡；同時死亡者，因為不符合繼承之

「同時存在原則」，彼此相互間無繼承權，故丙不得為繼承人。 

③丁女：甲死亡時，丁雖為胎兒，惟民法第7條規定，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，關於其個人利益之

保護，視為既已出生。本題丁出生時既為活產，符合民法第7條之規定，故甲死亡時，丁視為已出

生，有繼承權。 
(2)承上所述，甲死後之繼承人為乙妻與丁女二人，依民法第1144條第1款規定，配偶與第一順序之繼承人

同為繼承時，配偶之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；故甲之遺產600萬元，應由繼承人乙、丁二人平均分

配，各得300萬元。 

2.丙死亡後，應由乙一人繼承全數遺產。理由如下： 

 

高
點
‧
高
上 

【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】



 107高點‧高上公職 ‧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 

--  -- 3 

(1)丙年僅8歲，無配偶亦無直系血親卑親屬，故丙死亡時，應由第二順序之血親繼承人為繼承，即丙之

父母。惟丙之父親甲與丙推定同時死亡，彼此相互間無繼承權，故甲不得為繼承人，丙之繼承人僅乙

母一人。 

(2)本題題目並未論及丙之財產，故不知丙之財產數額；惟倘丙有任何財產，均由其母親乙一人繼承。 

3.丁死亡後，應由乙一人繼承全數遺產300萬元。理由如下： 

(1)丁出生時非死產，故得繼承甲之遺產300萬元，已如上述。惟丁於保溫箱照護一個月後也死亡，其繼承

人亦為第二順序之血親繼承人；丁死亡時無父侵，故繼承人僅乙母一人。 

(2)丁之遺產300萬元，由乙母一人全數繼承。 

 
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（50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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